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1年春节节后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新冠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切实做好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做好2021年春节期间及节后房屋建筑工地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函〔2021〕14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做好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发〔2021〕14号）、《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2021年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防控办〔2021〕25号）、《佛山市南海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报送复工复产有关工作情况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复工前安全生产准备工作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按照“三个一”（即节后复产前进行一次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制定一套节后复产方案，完成一次复产前设施设备的全面检修）要求，严格落实防范措施，抓早、抓细、抓实相关工作，确保项目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后方可复工；对于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现场防护不达标、重大专项施工方案不审查、安全监理制度执行不严格的项目，坚决不允许复工。
　　（一）严格落实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各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安全主管、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监理单位项目总监、专监等相关人员提前到岗履责，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满足相关规定，特别是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应满足配备规定和施工需要，对项目实施有效管理，保证项目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二）切实加强复工前安全教育培训。各工程项目要按照《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2021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要求，依托“云课堂”平台开展线下培训，和在确保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安全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开展形式多样的复产复工线下培训。特别加强对新进和转岗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重点培训复工后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三）全面开展复工前安全检查。各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复工前安全生产自查工作。自查工作由建设单位牵头，会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组织实施。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整改情况要形成台账，安排专人跟踪负责，落实安全隐患发现、整改闭环处理。
　　二、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一）加强人员健康监测和流动管控。各工程项目复工复产前要对全体人员的假期旅居情况进行摸排，建立春节假期人员流动情况台账，专人跟踪春节前离粤和春节后来粤人员健康状况，落实始发地（掌握到县级来源地）制度落实，做好粤康码及行程码的核验工作。严格落实实名制管理，新进场人员、有呼吸道疾病症状人员和入境重点人员等要加强监测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是否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对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员工，要立即向所在村（社区）或所属镇（街道）登记报备，如实提供相关信息，并按要求落实相关防控措施。项目人员曾与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过密切接触的，要主动向项目负责人及所在村（社区）或所属镇（街道）报告。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其他地区返回人员，以及跨省返回我区农村地区的人员，须持有7日内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证明。
　　（二）做好物资储备和环境消毒。各工程项目要切实做好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测温仪、隔离区、酒精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储备工作，总体防控物资储备数量必须满足本项目一个月满负荷使用。复工复产前要加强对工地食堂、宿舍、浴室、厕所等环境消毒，要对员工开展新冠肺炎科学预防及应对等知识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员工做好个人卫生防疫，勤洗手、佩戴口罩，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三）加强工地关键部位和应急管理。各工程项目要完善体温测量点设置，落实进场人员测量体温措施。工地内合理划定隔离区域或设置，严格落实围闭管理等措施。针对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点，组织修订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以及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实战演练和桌面推演等。
　　三、严格实施复工审查工作
　　各工程项目复工工作上要严格执行上级有关通知精神，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五方责任主体单位在《在建工程节后复工报审表》上签字盖章确认后（详见附件1），根据管理权限向对应区或镇工程监督机构提交复工申请，同时施工单位还需签订《安全生产诚信承诺书》（详见附件2，工地自留1份，提交2份）。区或镇工程监督机构对监管项目提出的复工申请进行全覆盖复查，检查确认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复工标准方可批准复工，在2月22日-3月15日期间于每天上午下班前将前一天情况（详见附件3、附件4）报至我局汇总，2月25日前报送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详见附件5），收齐《安全生产诚信承诺书》后及时报送一份至我局。

　　附件：1.在建工程节后复工报审表
　　2.安全生产诚信承诺书
　　3.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情况统计表
　　4.佛山市南海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每日工作动态
　　5.南海区房屋市政工程节后复工安全防范工作统计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1年2月20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

2021

年春节节后

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

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新冠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切实做好在

建房屋市政工程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

于做好

2021

年春节期间及节后房屋建筑工地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函〔

2021

〕

14

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做好节后复工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佛建发〔

2021

〕

14

号）、《佛山市南海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

2021

年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方案〉的通知》（南

防控办〔

202

1

〕

25

号）、《佛山市南海区推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报送

复工复产有关工作情况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复工前安全生产准备工作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按照“三个一”（即节后复产前进行一次全员安

全生产培训，制定一套节后复产方案，完成一次复产前设施设备的全面检修）要求，严格落

实防范措施，抓早、抓细、抓实相关工作，确保项目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后方可复工；对于安

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现场防护不达标、重大专项施工方案不审查、安

全监理制度执行不严格的

项目，坚决不允许复工。

 

  

（一）严格落实管理人员到岗履职。各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安全主

管、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监理单位项目总监、专监等相关人员提前到岗履责，特种作业人员

